
问题 1：
人行道设施破损
市民吐槽藏陷阱
“青岛科大地铁站周边的人行道地砖破损，

无障碍通道不畅通。”市民王先生致电本报舆论
监督热线反映。

青岛科大地铁站位于崂山区松岭路， 每天
有大量乘客在此乘坐地铁。近日，记者实地探访
看到，王先生反映的人行道位于松岭路东侧，是
乘客进出青岛科大地铁站 B 口的必经之路。这
条人行道宽约 1.5 米，仅能供一人通行，因为年
久失修，大量地砖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破损、
塌陷。

记者在青岛科大地铁站 B 口周边转了转，
北侧、南侧和东侧都存在上述问题。地铁站 B 口
向北 40 米， 人行道中央的地砖大面积塌陷，下
雨后，此处形成了深约 5 厘米的水洼，市民小心
翼翼地从积水上方跳过。 地铁站 B 口南侧的人
行道上藏着多处 “陷阱”：50 多米的一段路上有
多块地砖翘起，行人踩上去，污水溅起；人行道
边有一处“古力”井盖塌陷，不远处有线缆垂落
下来，行人稍不留意就有可能被绊倒。地铁站 B
口东侧原本有一条人行通道， 大部分路面铺设
完毕，但有 20 多米的道路没有硬化，雨后积水，
坑洼不平。

“地铁站 B 口北侧的无障碍电梯是使用轮
椅的残障人士进出地铁的唯一通道， 通往电梯
的人行道却无法无障碍通行。”王先生指着人行
道上的拦车墩说 ，“人行道上设置了多个水泥
墩，残障人士需要摇着轮椅在车行道上绕行 150
米左右，才能乘坐无障碍电梯。”

设施破损问题在公交站周边同样存在。记
者在西海岸新区嘉陵江东路、 长江东路公交站
附近探访时看到，破损的雨水井盖张着“大口”，
最大的一个破洞长约 20 厘米、宽约 10 厘米，市

民路过时稍不注意就有可能“中招”。
“我曾向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

过此事，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市民胡先生说，
“我搬了一块大理石板盖在了破洞上，但这并非
长久之计，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维修或更换破损
井盖。”

问题 2：
绿化区域缺养护
乘客直言太可惜
公交站台绿化区域的养护问题同样遭到了

市民诟病。嘉陵江东路、长江东路公交站就是其
一。

该公交站位于西海岸新区嘉陵江东路上，
隧道 1 路、 东 1 路等 6 条线路的公交车途经此
站。近日，有市民拨打本报舆论监督热线反映，

该站点周边的绿化带存在绿植干枯、 井盖冒溢
问题。

记者日前实地探访看到， 人行道被绿化带
阻断，唯有一条石板路供市民通行。在石板路两
侧的绿化区域里，30 余棵绿植枝叶稀疏，大部分
干枯发黄， 与周围郁郁葱葱的草地形成了鲜明
对比。“绿植成片枯死，实在太可惜了。”市民王
女士说，“绿植枯死后， 裸露的土地面积不断增
大，车站周边的绿化效果大打折扣。”

记者前往嘉陵江东路西侧公交站看到，绿
化带有两处“古力”井冒溢，涌出的污水不仅将
绿草地“染”成了黑草地，而且流到了人行道上，
散发出刺鼻的异味。市民途经此处时纷纷掩鼻，
小心翼翼地迈过人行道上的污水后匆匆离去。
在公交站等车的乘客吐槽说，“古力” 井冒溢导
致车站臭气熏天、蚊蝇乱飞，相关部门理应做好
管理维护。

在青岛科大公交站附近， 居民李先生向记

者反映：“站点南侧的人行道边有一排两米多高
的侧柏，侧柏生长茂盛，伸到了人行道上，本就
不宽的人行道变得更为狭窄， 两名行人如果迎
面相遇就很难错身。”李先生说，侧柏修剪不及
时就会疯长， 希望相关部门对公交站周边的树
木加强管理，及时修剪，确保道路畅通。

问题 3：
私家车“鸠占鹊巢”
公交车进站遇阻
“公交车的专用停靠站怎么成了私家车的

停车场？”近日，不断有市民通过本报舆论监督
热线反映公交车进站难的问题。

“市南区云南路两侧施划了部分停车位，仍
有一些车主占用云南路、磁山路公交站乱停车，
妨碍乘客上下公交车。”按市民的投诉，记者进
行实地探访： 云南路南北两侧各设有一处云南
路、 磁山路公交站。304 路、21 路、220 路等多路
公交车在此停靠。 公交站旁的道路上标注了白
色的“公交车”字样，两端还有黄色实折线，标识
出该处属于公交车专用停靠站， 标线范围内禁
止其他车辆停放。而多辆私家车、电动自行车、
电动三轮车停放在公交车标线上， 以致公交车
到站后只能紧邻机动车道停靠， 乘客上下车需
要在车辆缝隙间穿行。

从公交车下车的市民马先生告诉记者，“乘
客在车行道上下车，不仅造成交通拥堵，甚至会
引发车祸。”

同样， 西海岸新区井冈山路地铁站 D 口附
近的公交站邻近购物中心，开发区 22 路、开发
区 28 路等 7 条线路的公交车在此停靠。记者在
现场看到， 公交站牌前的港湾内并排停放了 10
余辆私家车， 已然变成了一处小型停车场。“私
家车占用公交车港湾停车， 有关部门应该管管
了！”一位等车市民抱怨说。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邱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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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站台当为
文明“站台”

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中浓墨重彩

的一笔。近年来，我市公交站、地铁站的
硬件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与之不匹配的
是， 这些公共站台周边存在的种种短
板，拉低了市民对城市交通的直观体验
和整体感受。

人们常用“割得起肉，买不起葱花”
来讽刺忽略细节的做法。公交站、地铁
站的大笔投资建设如同割了上好的五

花肉， 但要做出一道香喷喷的美味佳
肴，葱花、香菜等佐料同样必不可少。如
果站台外的配套服务、管理等“佐料”得
不到重视，欠投入、缺监管，一道大餐就
会变得索然无味。

站台建得好、管得好，周边配套设
施却管不好，其背后是什么原因？记者
在采访中听到的一些业内人士的观点

或许是答案之一。比如说，公交站和地
铁站等站台是窗口、门面，上级关注、群
众瞩目，资源、精力必然倾斜于此；站台
周边是小巷、小路，远离视线，“拖字诀”
也就成为权衡利弊之选。

站内服务、站外设施的配套管理虽
然分属不同的管辖主体，但同为一个城
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缩影，直接影响
着人们对城市文明程度的评价。公共站
台当为文明“站台”。站台管理方和区市
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协同合作， 让站内、
站外的公共服务不再是“两张皮”。

当然，公交站、地铁站等站台的周
边人流量大、商铺多，城市管理中的短
板极易在此集中， 也极易成为管理的
“洼地”。因此，要让“洼地”成为“高地”，
公交站、地铁站及周边的维管绝非一朝
一夕，更不可搞临时突击，只有一项一
项落实、一点一点攻坚，才能做到常态
化坚持、精细化落实、长效化管理。

记者点评记者点评

市南区 2021年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公告
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快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入住的意见》（鲁建住字〔2015〕6号）、《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的意见》（青政办发﹝2014﹞13 号）、《青

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物价局 关于推进我市保障性住房并轨的实施意见》（青土资房发﹝2014﹞376号）、《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民政厅 关于做好住房困难退役士兵

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鲁建住字﹝2017﹞11号）、《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岛市进一步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和权益保障政策落实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青政办字﹝2017﹞46号）、《青岛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和保障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青建房字 〔2020〕19号）、《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制
度有关事宜的通知》（青政办发 〔2020〕24号）、《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第一档租金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青建房字〔2021〕2
号）等相关规定，市南区住房保障部门拟对以下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进行配租。现就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房源
本次配租房源共计 278 套，其中金华路项目（金华路 46

号、 湖清路 22 号）204 套， 奋进路项目 61 套， 台西三路 10
套，团岛四路 1 套，石村路 2 套。

二、配租范围
1、本次配租面向已取得《青岛市住房保障资格准予登记

通知书》且在有效期内的市南区户籍家庭。
2、拥有住房的申请家庭，其原有住房已列入房屋征收的

不在本次配租范围。
3、生活无自理能力的一、二级精神、智力等重度残疾单

身家庭；家庭全部成员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均不在
本次实物配租范围。

三、租金标准
根据《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和保障

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青建房字 〔2020〕19 号）、《青岛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关于调整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第一档租金标准有关问

题的通知》（青建房字〔2021〕2 号）规定，配租家庭按照收入
情况实施差别化租金标准。配租家庭有原住房的，配租房屋
面积与原有住房面积的差额部分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

标准缴纳房租，原住房面积按照市场租金标准缴纳。水、电、
燃气、暖气、有线电视、电信、卫生、物业管理等相关费用由承
租人按规定另行缴纳。

四、配租流程
本次实物配租将按申请登记、信息核查、登记家庭信息

公示、计分排序、入围名单公示和轮候选房的程序进行。
（一）申请登记
1、符合本次配租条件，且有配租意向的申请人持本人身

份证、《青岛市住房保障资格准予登记通知书》和加分证明材
料（原件、复印件）到指定地点：云南路街道寿张路社区（观城
路 49 号）进行登记。依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
民政厅关于做好住房困难退役士兵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
（鲁建住字﹝2017﹞11 号），1978 年以来，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

件，且符合城镇住房保障条件的住房困难退役士兵家庭还需
携带退伍登记表（原件、复印件）。申请登记顺序与选房顺序
无关。 如本人无法到现场需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登记手续的，
受托人应持公证部门生效的《授权委托书》和有关身份证明
办理。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登记，逾期未登记的视
为自动放弃本次配租。

按照《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排序规则》（青土资房
规﹝2017﹞1 号 ）规定 ，加分的证明材料如下 ：（1）市总工会
认定的市级及以上劳模家庭 。（2）市民政部门或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认定的具有青岛市城乡居民户籍的抚恤定补优

抚对象家庭。（3）家庭成员中有经区 （市 ）残联认定的残疾
人 ，家庭成员中有多人残疾的 ，分值不累加 ，家庭成员一
人有多类残疾的 ，以其中级别最高的计分 。（4）市卫生计
划部门认定的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

的夫妻 （女方年满 49 周岁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人
员 ；市卫生计划部门认定的独生子女伤 、病残后未再生育
或收养子女的夫妻 （女方年满 49 周岁 ）、计划生育手术并
发症二 、三级人员 。（5）市医保部门认定的补充医疗保险
及医疗救助群体 （《青岛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结算
单 》 中有补充医疗保险或医疗救助金额的及对应的发
票 ），家庭成员有多人享有大病救助的 ，分值不累加 。（6）
国家 、省 、市文件规定并经市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其他予
以优先配租的群体 。 所有加分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6 日（16：00）前。

已申请配租登记并享受上述抚恤定补优抚对象的家庭，
请务必于 9 月 26 日（16：00）前持抚恤定补优抚相关证件及
《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登记回执》 到户籍所在地的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进行身份审核和信息备案。逾期办理的，视为
主动放弃， 区退役士兵事务局负责对备案信息进行汇总，据
此予以加分。

2、为避免疫情期间人员聚集，方便申请人登记，保障现
场登记秩序，本次以街道办事处为单位分时间段进行，可登
记时间为开放登记日的 9:00 至 11:30（上午），13:30 至 16:00
（下午）（具体开放登记日参见下表）

特别提醒：请务必持有效期内的《青岛市住房保障资格
准予登记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进行配租申请登记。办理登
记时请佩戴口罩，主动出示健康码（健康码显示黄码、红码，
28 天内入境或疫情重点区域、体温高于 37.3°C，近 14 天内
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人员均不得入内），保持距离，请
勿相互交谈。因登记顺序与评分排序结果无关，为避免人员
聚集，请合理安排登记时间。

（二）公示
申请人按规定办理登记后，现场领取《青岛市公共租赁

住房项目登记回执》。登记期满后将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7 日在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 市南区政务
网、市南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市南区各街道办事处对申
请登记信息进行公示。

（三）计分排序
依据《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排序规则》（青土资房

规﹝2017﹞1 号 ）规定的轮候排序规则进行评分排序 ，根据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做好住房困
难退役士兵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 》 （鲁建住字﹝2017﹞11
号 ）的有关规定 ，本次配租对取得青岛市住房保障准予登
记资格的退役士兵家庭按政策规定单独划定批次优先排

序选房 。计分排序结果将在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公证部
门及市民代表共同监督下 ， 通过计算机软件系统计算产
生。 同时， 根据本次实物配租房源及申请家庭数量情况，
按分值由高到低确定正式和候补人员名单。正式入围名单
按实际房源数量确定，候补入围名单按照不低于房源数量
的 50%确定 。 本次公开配租最终得分以配租登记结束日
（2021 年 9 月 26 日 16：00 前） 为准。 其结果将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青岛日报、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 、
市南区政务网 、市南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 、市南区各街
道办事处对外公布。

（四）轮候选房
1、选房。准予配租家庭根据已公布的房源信息按照公布

的顺序在规定的时间内（时间另行通知）选房，并领取《市南
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定位通知单》。

2、签订合同。实物配租家庭确定配租房屋后，在规定时
间内（时间另行通知）持《市南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定位
通知单》 和身份证到市南区保障房后期运营管理单位签订
《青岛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

申请本次实物配租并且取得选房资格的家庭 ，因个
人原因放弃选房或选房后不签订租赁合同或逾期不办

理缴费 、入住手续的家庭视为自动退出公共租赁住房实
物配租保障 ，自放弃之日起 ，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实物
配租 。

五、监督举报电话
青岛市住房保障中心：82681116
青岛市市南区房产管理服务中心：82869290
青岛市市南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82780305

青岛市市南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

2021 年 8 月 31 日

区域划分 登记时间 登记地点

八大峡街道办事处
9 月 6 日
9 月 7 日 观城路 49 号

云南路街道办事处
9 月 8 日
9 月 9 日 观城路 49 号

江苏路街道办事处 9 月 10 日 观城路 49 号

中山路街道办事处
9 月 13 日
9 月 14 日 观城路 49 号

八大关街道办事处 9 月 15 日 观城路 49 号

金门路街道办事处
9 月 16 日
9 月 17 日 观城路 49 号

八大湖街道办事处 9 月 18 日 观城路 49 号

金湖路街道办事处 9 月 22 日 观城路 49 号

香港中路街道办事处 9 月 23 日 观城路 49 号

湛山街道办事处 9 月 24 日 观城路 49 号

珠海路街道办事处 9 月 26 日 观城路 49 号

公交站、地铁站是城市交通的枢纽，也是展示城市文明的窗口。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对
公共交通设施的投入，公交站、地铁站的软硬件得到了大幅提升，然而，部分公交站、地铁站周
边因存在设施破损、绿化维管缺位、停车混乱等问题而被市民吐槽。市民希望相关部门对公交
站、地铁站周边配套设施定期摸底调查，及时查漏补缺，为市民打造良好的出行体验。

■青岛科大地铁站B口附近未硬化路段。

■西海岸新区嘉陵江东路长江东路公
交车站附近，绿化带里的“古力”井冒溢污水。

■市南区云南路磁山路公交站周边，部分
车辆乱停乱放。


